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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和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對本通知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本通知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管理人對本通知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其於本通知刊

發之日所知及所信，本通知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當中所載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成分，及本通知所

表述的意見乃經周詳審慎考慮後達致。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損失本金。建議 閣下在決定是否適合投資於信託之前，先考慮 閣下的投資

目標及情況。未必每個人也適合投資於子基金。證監會認可並不代表對一項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

亦非對該計劃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計劃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計劃適合任何個

別投資者或任何類別的投資者。 

 
 

 

價值中國A股ETF 
（惠理ETF信託基金的子基金，惠理ETF信託基金乃根據香港法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104條獲認可的香港傘子單位信託） 

（「子基金」） 

 
 （人民幣櫃台股份代號：83095） 
（港元櫃台股份代號：03095） 

 

致基金單位持有人的通知 
 

此乃重要文件，敬請即時細閱。如 閣下對本通知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

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財務顧問的獨立專業意見。 

 
除非另行訂明，本通知所用詞彙與子基金日期為2015年3月19日的章程（經不時修訂或補充）所界

定者具相同涵義。  

 

致基金單位持有人： 

 
本公司作為信託的管理人，謹此通知 閣下，由於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已作出更新，

子基金的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將從2020年1月1日（「生效日期」）起予以修訂，以反映下列變更。 

A. 背景 

 

證監會已頒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修訂版（「經修訂守則」），經修訂守則已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對現有計劃，包括子基金，證監會容許 12 個月的過渡期以遵守經修訂守則。經修

訂守則載明若干與基金的組成文件及發售文件有關的披露及內容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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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子基金的信託契據將予以修訂和重述，以反映經修訂守則的條文。子基金的章程（包括

產品資料概要）的披露資料亦將予以修訂，以反映已更新的經修訂守則的披露規定。   

 

B. 按照經修訂守則作出的修訂 

 
子基金的信託契據及／或章程（以適用者為準）已作出以下主要變動，以反映從生效日期起生效的

經修訂守則： 

 
1. 信託人及管理人 — 分別根據經修訂守則第 4和 5章訂明信託人及管理人的額外責任。  

 
2. 投資限制：核心規定 — 經修訂守則第 7章下對投資限制及受禁制進行的投資項目的核心規定

之修訂，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以下各項的修訂：  

 

(a) 子基金不可投資於實物商品，除非證監會經考慮有關實物商品的流通性及（如有必要）

是否設有充分及適當的額外保障措施後按個別情況給予批准；  

 

(b) 子基金的最高借款限額將從其資產淨值的 25%減至 10%；及  

 
(c) 子基金不可借出其資產，或以子基金的資產借出任何貸款，惟倘在任一情況下收購債券

或作出存款（符合適用投資限制）可能構成貸款則除外。請注意，現時子基金可在信託

人事先書面同意下借出信託的資產，或從子基金的資產借出貸款。 

 

(d) 子基金不可承擔、擔保、背書或直接或或然地為任何人士的任何責任或債務負上責任，

惟遵照經修訂守則進行逆回購交易除外。請注意，現時子基金可在信託人事先書面同意

下承擔、擔保、背書或直接或或然地為任何人士的任何責任或債務負上責任。 

  

3. 贖回限制 — 為了採納經修訂守則所提供的靈活性，從生效日期起，管理人可參照子基金的總

資產淨值設定一個贖回上限，以致管理人可將在任何交易日可贖回（不論是由管理人購買或

以註銷方式贖回）的子基金基金單位總數限定為有關子基金於該交易日的總資產淨值的 10%，

或管理人廣泛地或就任何特定的交易日決定並經證監會允許的其他百分率。請注意，管理人

現時可將在任何交易日可贖回的子基金基金單位數目限定為該子基金所有類別已發行基金單

位總數的 10%。 

 
4. 其他修訂  

 
(a) 保管安排 — 在經修訂的章程就子基金資產保管安排的概要說明加強披露。 

 

(b) 未領款項 — 在經修訂的章程作附加披露，說明信託人在子基金或某類別基金單位（以

適用者為準）終止後持有的任何未領款項或其他現金，可從應支付之日起滿十二個月時

繳存於法院，惟信託人有權從中扣除其作出支付時可能招致的任何支出。 

 

(c) 與關連人士的交易 — 作出修訂以反映經修訂守則下與關連人士的交易及非金錢利益安

排有關的規定。 

 

(d) 莊家安排 — 加強在經修訂的章程內有關信託及子基金莊家安排的披露，即管理人將盡

其最大的努力訂立安排，以令最少會有一名莊家為基金單位維持市場運作，及有最少一

名莊家須根據相關莊家協議在終止莊家活動前給予不少於三個月的通知。 

 

(e) 指數成份股及其他資料 — 修訂有關指數資料的披露，致使最新的指數成份股名單、成

份 股 比 重 以 及 有 關 指 數 的 其 他 資 料 可 透 過 富 時 網 站

https://www.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ices/value-stocks（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獲取。 

https://www.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ices/value-s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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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網站資料 — 加強與將在管理人網站 http://www.valueETF.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

會審核）刊載的有關子基金資料的披露。  

 
(g) 委任參與證券商、代理人或受委人 — 加強經修訂的章程有關靈活委任參與證券商、代

理人或受委人的披露。 

 

C. 投資顧問董事變更 

 

張健恩先生已獲委任為投資顧問的董事，自 2019 年 3 月 13 日起生效。投資顧問的現任董事

為蘇俊祺先生、區景麟博士、柯江明先生及張健恩先生。 

 

D. 管理人及投資顧問地址變更 

 

管理人及投資投問的地址已改為香港皇后大道中 99號中環中心 43樓。 

 

E. 雜項更新 

 

子基金的信託契據、章程及／或產品資料概要（以適用者為準）亦已作出其他變動，包括： 

 

(a) 更新管理人及投資顧問董事的履歷； 

 
(b) 更新參與證券商以及港元櫃台和人民幣櫃台莊家名單及彼等各自的地址資料； 

 
(c) 對參與證券商增設及贖回（視適用情況而定）基金單位應付的交易費金額作出澄清性

修訂，把此金額改為以人民幣計值（目前以美元計值）。為免生疑問，此項變動將不

會影響參與證券商目前應付的費用水平； 

 
(d) 更新與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有關的披露，並加入與深港通有關的披露； 

 

(e) 更新有關離岸人民幣市場及中國 A股市場的市場資料； 

 
(f) 對估值規則作出澄清性修訂； 

 

(g) 更新有關稅項的披露； 

 
(h) 增強有關美國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的風險因素； 

 
(i) 加強有關香港法例第 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披露； 

 

(j) 因取消 QFII／RQFII計劃的額度規定而就 QFII／RQFII的披露作出更新； 

 
(k) 其他雜項更新、草擬和編輯上的修訂。  

 

有關進一步的詳情，請參閱子基金的已更新章程（包括產品資料概要）及子基金已修訂和重

述的信託契據。  

 

F. 變動的影響 

 
除本通知所披露外，上文所列各項變動將不會導致信託的投資目標及風險概況有任何重大改變。應

從子基金的資產支付的費用亦不會由於這些變動而增加。這些變動亦不會導致子基金現時的營運或

管理方式有任何改變。 

http://www.valueetf.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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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基 金 已 更 新 的 章 程 （ 包 括 產 品 資 料 概 要 ） 將 從 生 效 日 期 起 在 管 理 人 的 網 站

http://www.valueETF.com.hk/（此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核）及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可供閱覽。倘 閣下對上述內容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聯繫管理人（電話：

(852) 2143 0628）。  

管理人就本通知所載資料於本通知日期屬準確承擔責任。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http://www.valueetf.com.hk/
http://www.hkex.com.hk/
http://www.hkex.com.hk/

